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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事项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
（二）服务对象：
1.高龄津贴发放给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2.护理补贴发放给70周岁及以上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
3.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给户籍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7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对象。
（三）涉及事项：
1.高龄津贴申领；
2.护理补贴申领；
3.养老服务补贴发放。
（四）办理形式：
1.线上办理。线上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统一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申报入口，采用“智能导引、一表申报、证照免交、信息预填”等智能化方式集成服务，实现“网上办”和“掌上办”。
2.线下办理。线下依托县级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受理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
（五）办结时限：
高龄津贴申领：15个工作日内。
护理补贴申领：15个工作日内。
养老服务补贴发放：免申即享。
（六）审批服务层级：县（市、区）、乡镇（街道）。
（七）是否收费：否。
（八）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九）是否需要勘验、组织听证、专家评审、检测：是，申领护理补贴需要事先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
（十）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是，申领护理补贴需要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或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
（十一）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十二）办理时间：对应实施层级的办理时间。
（十三）办理地点：
线上平台办理：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
线下窗口办理：对应实施层级的办理地点。
二、设定和实施依据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创新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55号）；
（二）各市、县（市、区）高龄津贴相关管理政策；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民规〔2024〕5号）；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民发〔2025〕34号）；
（五）全区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发放相关工作政策。
三、申请须知
（一）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
高龄津贴申请人范围为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具体根据各市、县（市、区）制定的高龄津贴相关管理政策确定；护理补贴申请人范围为70周岁及以上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给户籍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7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免申即享。
（二）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
1.未按照要求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
2.不符合相应津贴、补贴条件的。
四、办理条件
（一）高龄津贴
具有当地行政区域户籍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的老年人按申请流程办理。
（二）护理补贴
70周岁及以上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按申请流程办理。
（三）养老服务补贴发放
户籍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7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免申即享。
五、申请材料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户籍证明等）或代理人（代办人）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委托书。
（三）护理补贴申领需提供：老年人能力评估结论告知书。
（四）属养老机构代为申请的，需提交养老机构代为申请的书面证明。
六、其他
无。

